
工程机械学院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及
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根据长大教〔2023〕271号《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及

专业分流管理办法》中有关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院具体情况，制定工程机械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及

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

一、转专业及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叶敏 高雁北

副组长：丁凯 雷剑 范婷

成 员：王斌华 徐信芯 刘清涛 夏晓华 刘军 倪生冬

秘 书：王娜 张琳璇

转专业实施细则

（一）各专业接收计划

专业（类）名称 计划接收人数

工科试验班
（智能制造长安学堂计划）

3

机械类 82

合计 85

（二）申请转入条件

1.符合学校长大教〔2023〕271 号《长安大学本科生

转专业及专业分流管理办法》中有关转专业的相关规定，

并对所申请转入专业（类）有学习兴趣和基本了解以及学

习能力，转专业更有利于发挥其专长者。

2.我院仅接收高考选考物理科目考生。

（三）考核办法



学生大一第一学期学业成绩（加权成绩）与面试成绩

相结合，学业成绩（加权成绩）占比70%，面试成绩占比

30%。最终按综合成绩排序择优录取。转专业面试内容包括

以下两项：

1.3分钟个人陈述：自我简介、个人爱好与特长、对申

请转入专业的认知及转专业原因、取得的相关成果等。

2.提问及回答问题：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转专业资格条件等方面进行审查，不符合条件者不予接收。

（四）工作程序

转出

1.申请转出的学生填写《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类）

申请表》，交给学院所在专业班级学生辅导员，并同时在

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表。

2.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学生资格进行审核，主管教

学院长（主任）签署审核意见，审查确定转出学生名单。

3.申请转出的学生到学院领取审批同意后的《长安大

学本科生转专业（类)申请表》，送交拟转入学院（系）教

务办公室。

转入

1.学院接收申请转入学生的《长安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类）申请表》。

2.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综合考核，

审查确定接收学生名单。

3.学院将确定转入学生名单和转专业申请表送教务处

审批。

考核具体时间及地点按照校教务处转专业工作通知要

求，在学院官网通知公告栏发布（请关注学院网站通知）。



（五）补修课程

1.转专业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和要求申

请毕业。转入前所修读课程由工程机械学院予以认定，未

修的课程须按要求补修。

2.2025级转入工程机械学院机械类的学生，需按照《2

022版（2024修订）机械类培养方案》，对大一未修课程进

行补修。

3.转专业学生必须在第6学期结束前修完需补修的全部

课程，否则将不得参加当年免试研究生推荐。

三、学院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一）专业分流基本原则

1.学生自主选择，志愿优先，同志愿的学生按学业成

绩和科研能力择优满足专业志愿。

2.贯彻本科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

择优选拔的原则。在对平时学习和科研能力综合测评基础

上，突出对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考查，专业

分流时优先满足一些能力突出的创新人才。

3.依据各专业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就业

方向等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开展专业分流工作。

4.分流限定在就读的大类所含专业和专业方向内，不

得跨大类跨学院选专业。

5.学院自主分流与学校宏观调控相结合。

6.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的学生，视为放弃资格，

由学院统一调配。

7.专业分流后的班级容量，不得大于35人。

（二）专业分流的程序



1.启动：学院向学生公布专业分流实施细则，并通过

多种渠道向学生宣讲专业分流的含义等基本情况，做好专

业分流的宣传动员工作。

2.专业介绍：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专业介绍并接受咨询，

包括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条件等。

3.填报志愿：学生在校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内填报专业

（方向）志愿，学生需按志愿排序报满所属大类下的所有

专业（方向）。

4.专业方向确定：根据各专业方向分流计划数，优先

选择第一志愿，余下学生可转入其所填报志愿。

四、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9-82334583

投诉电话：029-82334487

投诉邮箱：gcjxjw@chd.edu.cn

gcjxjwb@chd.edu.cn

五、细则解释权归属

本细则由工程机械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工程机械学院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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